
调解公正服人心 陈情说理致双赢 

2014 年 7月，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接到陈某投诉，反映

其是辖区某期货营业部的客户，其焦炭合约于 2014 年 3 月

10日达到期货合约设定的风险点，该营业部于 3月 10日 9:30

分电话通知其追加保证金。由于陈某没有及时追保，亦没有

自行平仓，该营业部于 3 月 10日 10：10分通过短信再次向

陈某发出强平通知，并于 10：42 分左右对陈某焦炭合约进

行强平，但由于跌停没有成交。3月 11 日 9：15分左右该营

业部再次强平陈某合约并成交。 

陈某认为该期货营业部没有选择合适的时机为其强平

造成损失，要求赔偿。 

经双方同意，本案由协会调解员进行调解。陈某在首次

调解中对期货公司强平行为强烈表达不满，并要求赔偿损失

12 万。期货营业部方面表示，尽管营业部对该事件的处理有

不妥善之处，但符合双方签订的《期货经纪合同》，营业部

不可能作出赔偿。 

调解员向陈某表达了初步意见：第一，根据《期货经纪

合同》第四十条的约定，陈某在其持仓过程中，应该随时关

注自己的持仓、保证金和权益变化情况，并妥善处理自己的

交易持仓，而陈某没尽到投资者应尽的义务。第二，期货营

业部已根据《期货经纪合同》第二十八、三十二条的约定，



通过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查询系统、期货公司交易系统

和期货行情报价系统事先通知陈某追加保证金，还额外通过

电话和短信通知陈某追加保证金。第三，根据《期货经纪合

同》第四十二条的约定，期货公司有权对陈某的部分或全部

未平仓合约自主选择时机、品种、价格、数量执行强行平仓。 

调解人员进一步指出，虽然从服务的角度来讲，该营业

部再次要求追保时只通过短信进行通知以及 3 月 10 日在焦

炭合约跌停后才强平的做法欠妥。但因为这些服务瑕疵，就

要求营业部赔偿 12 万，也不合理。本次调解沟通持续近 2

个小时，谈话结束前，调解员建议陈某重新考虑赔偿要求。 

接下来的两周，在调解员一次次的沟通协调中，陈某将

赔偿金额降为 3万，但营业部仍然拒绝赔偿。陈某表示将选

择法律程序来解决纠纷。听完陈某的决定，调解员对陈某说：

“我们尊重您的选择，也希望您能打赢这个官司，但诉讼讲

的是证据。目前无论是合同条款还是通知录音，都有利于期

货营业部，单凭您的推理无法驳倒期货营业部的证据，所以

希望您能好好考虑。”随后，调解员将陈某的想法反馈给了

营业部，并做好了终止调解的准备。 

让调解员意想不到的是，次日傍晚，陈某给调解员电话，

希望调解员提供一个合理的赔偿方案，继续调解。 

调解员接到陈某的要求后，又对本次纠纷的事由仔细梳

理了一遍。调解员认为，虽然营业部的强平行为符合《期货



经纪合同》的约定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期货纠

纷案件座谈会纪要》和《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

规定》的相关规定，营业部在强平前未履行通知义务的才承

担赔偿责任，但营业部在本次事件中存在处事效率不高、服

务态度不佳的瑕疵。 

随后，调解员又翻阅了大量的有关类似纠纷的解决方案，

最后提出了处理建议：营业部退还陈某开户至今留存的手续

费作为补偿，同时适当下调陈某日后的交易手续费。该方案

得到了双方的认可，在对相关细节讨论后，双方最终于 2014

年 8 月 18 日签订了调解协议，至此，一起激烈的纠纷画上

了圆满的句号。 

 


